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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这是每位劳动者都不愿面对的问题，又是可能或

必将发生的问题。 如何帮助处于上述困境的劳动者？今天由

国务院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社会

保险法草案，就是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法律案。 这是继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6月通过劳动合同法，8月通过就业促进

法、审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草案后，又一部关系到每位劳

动者切身利益的重要社会领域法律案，被提请国家立法机关

审议。 社会保险制度一向被称为“广大职工的安全网、维护

社会稳定的减震器”；社会保险法被认为是民生福祉的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从1995年就开始拟定的社会

保险法，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落实党的十

七大提出的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广覆盖、保基本”被定为立法方针 经过多年实

践，我国基本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五种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 这些制

度形成了我国社会保险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了独立于企业

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证制度规范化、管理服

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到今年9月底，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为1.97亿，到年底可能超过2亿；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1.15

亿；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89亿；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

为1.15亿，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是7300多万。 但目前我国各

种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由单项法规和政策来规范缺乏高位阶



的综合性法律，强制性比较弱。 在社会保险费用的征收、强

制执行等环节缺少强制措施，再加上法律责任欠缺，导致一

些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的观念淡薄，为了降低用工成本不参加

社会保险，或者长期拖欠社会保险费。为此，制定一部综合

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势在必行。 据介绍，制定这一草案

坚持了三条基本思路：一是社会保险水平与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相适应。二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为改革留有余地

。三是分类规范，逐步完善。该草案确立了我国社会保险制

度的基本法律框架，重点对社会保险的原则、各险种的覆盖

范围、社会保险待遇项目和享受条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等内容做了规范。 明确国家建立五种社会

保险制度 草案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五种社会保险制度，

以保障公民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

必要的物质帮助。同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单位

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 考虑到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险正处于试点阶段的

实际情况，草案规定：“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规定。” 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草

案分别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

险、生育保险等险种的缴费对象做了明确规定： 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适用于除公务员以外的所有单位全日制从业人

员。具体规定为：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及其职工，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及其不适用公务员法

管理的人员，应当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无雇



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适用于所有单位从业

人员。具体规定为：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

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其职工，无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应当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适用于除公务员之外的所有从业人员。具体

规定为：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

为其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机关、团体、事业

单位应当为其不适用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和

生育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 单位应

按月公示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 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关系到每位

劳动者的利益，为此，必须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强制措施，

确保有关单位按时足额交纳保费，履行法定义务。为此，草

案规定，社会保险费应当按时足额缴纳，非因法定事由不得

减免。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向本单位

职工公示。 草案规定：对不缴纳或者不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单位，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经其主管部门同意，可以从该

单位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中划扣社会保险费。对不足额缴纳且

未提供担保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

、查封相应价值的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 各项

社会保险基金不得相互调剂使用 为了规范社会保险基金的管

理与运营，草案主要做了以下规定： 一是明确规定各项社会

保险基金按照社会保险险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不得相互

挤占或者调剂使用。 二是规定了社会保险基金的预算管理。 

三是原则规定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草案规定：“社

会保险基金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



值，”“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 四是为了增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工作的透明度，便于社会

监督，草案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

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支出、结余和收益情况。” 确保个人

及时足额领取社会保险待遇 为了保障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及

时足额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草案规定：一是规定了参加社会

保险的个人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基本条件、待遇内容。

二是对个人跨地区流动或者发生职业转换需要转移接续社会

保险关系的事项，授权国务院做出规定。 加强对社会保险的

监督 为了加强社会保险的监督工作，草案主要做了以下规定

： 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对单位、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

、法规的情况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监督。统筹

地区可以成立由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代表、个人代表、工会

代表、相关专家等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对社会保险

基金进行社会监督，对社会保险工作提出咨询意见。 不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将负法律责任 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

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

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